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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函
地址：100023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2

號

承辦人：王小姐

電話：02-23961266#6219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保國四字第111601643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新版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（基本保證）年金給付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QA」1

份 (60164321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新版「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（基本保證）年金給付工作

能力綜合評量表」自即日起開始適用，請依說明協助辦理

相關事宜，承蒙協助，敬致謝忱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111年5月3日衛部保字第111001283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「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（基本保證）年金給付工作能

力綜合評量表」新修訂版（下稱新版評量表），業經衛生

福利部上開函同意備查，自即日起請提供民眾新版評量

表，勿再沿用舊版評量表，以免影響民眾請領國民年金保

險給付權益。

三、另為利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國民年金服務員回復民

眾針對新版評量表相關問題，並使評估醫師知悉新版評量

表修訂內容及相關適用事宜，隨函檢附「新版國民年金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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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身心障礙（基本保證）年金給付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

QA」1份，惠請協助將相關資訊函轉轄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及轄內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療機構。

四、旨揭新版「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（基本保證）年金給付

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」置放於本局全球資訊網

（https://www.bli.gov.tw），可供下載使用。另新版評

量表用紙將另寄送至貴府供民眾索取使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

金組給付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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